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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京 学 院 文 件
西京校〔2023〕26 号

关于印发《西京学院本科生小语种课程修读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中心，相关处室，行健书院：

经学校 2023年第 18次校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西京学院

本科生小语种课程修读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西京学院

2023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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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学院本科生小语种课程修读管理办法

为满足广大学生外语学习需求，帮助学生提升外语能力，落

实因材施教原则，规范学生学习管理，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一、课程开设

（一）小语种课程主要面向高考外语为非英语语种的学生开

设，其他学生也可根据自身语言学习情况选择修读。选择小语种

学习的学生，不再参加通识教育课程大学英语的学习与考核。

（二）根据学生语言学习需求，学校开设韩语、日语、法语

课程；后续根据需要，开设其他语种课程。

（三）小语种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与大学英语课程一致。

（四）选修某小语种课程人数达 20人及以上的，可以开班

授课。

二、修读申请程序

（一）每年新生入学后，各学院组织新生了解学校外语学习

的有关要求和管理规定，指导学生根据自身外语能力，选择相应

的外语学习语种。

（二）选择小语种课程的学生，应于开课前两周向所在学院

提出申请并填写《西京学院大学外语课程修读申请表》（见附件），

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汇总报送至人文与教育学院审定同意后，

编入相应课程班级。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西京学院大学外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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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修读申请表》（见附件）的学生，默认修读大学英语课程，参

加相应的课程学习与考核。所有审核审定工作须在开课前两周内

完成。

（三）小语种课程的修读申请和审批在新生开课前一次性完

成。申请通过后需完成四个学期的课程修读，中途不得调整外语

学习语种。

三、课程免修

学校鼓励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参加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全国大

学生外语等级考试或国际普遍认可的语言能力等级测试，成绩符

合一定要求的，可免修第四学期的小语种课程并取得相应课程学

分。具体要求与课程成绩折算标准如下：

韩语 日语 法语
折算

课程

成绩

韩语能力

等级考试

大学日

语等级

考试

日本语能

力测试

实用日本

语鉴定能

力考试

大学法语

公共等级

考试

法语知

识测试

法语水

平考试

1级
(80-139分)

四级

(70分及

以上)

N4级
(90分及

以上)

E级

(350分及

以上)

四级

(60分及以

上)

230分及

以上

280分
及以上

85分

2级
(140-200

分)

六级

(60分及

以上)

N2级
(90分及

以上)

C级

(600分及

以上)

六级

(60分及以

上)

300分及

以上

361分
及以上

90分

四、成绩管理

（一）小语种课程成绩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成绩录入学生个人

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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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根据小语种学生选定的大学外语课程成绩进行学

业审查。

五、附则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西京学院大学外语课程修读申请表

西京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 6月 26日印发


